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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以调解的方式化解纠纷，
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点。
生动、鲜活的古代调解案例呈
现出的古人的法律智慧，对当
下社会的纠纷化解、家庭和睦、
社会稳定不无裨益。古人化解
民间纠纷时采用的多元纠纷调
解依据、和缓的纠纷解决原则、
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程序及彻
底化解纠纷的无讼理念也带给
我们诸多有益启示。

古代裁决民事纠纷中的礼

教与情理

调解制度丰富了古代民事
法律裁决的依据，律法、礼制、
情理皆可成为裁决民事纠纷的
依据。情理法的相辅相成使纠
纷的裁决不仅可“禁恶”，还具
有维护道德、导人向善的作用。
《荀子·宥坐》中记载了孔

子处理“父子讼”的案例，成为
后世效法的圭臬。孔子为鲁国
司寇时，一对父子将官司打到
了官府。主管法律的孔子将与
父相讼的儿子拘押，但三个月
迟迟不下裁决。经过三个月的
反思，父亲主动请求撤诉，孔子
也就释放了他的儿子。当时鲁
国的执政季孙氏对孔子的处理
非常不满，认为孔子欺骗了
他。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
力主以孝治国，但孔子却赦免
了此案中与父相讼的不孝子。
季孙说：“是老也欺予。语予
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
以戮不孝，又舍之。”孔子的学
生冉子将季孙的不满转告给孔
子，孔子对此作出了说明，大意
是：治理国家，应以教化为主。
百姓不孝是为政者教化不到位
的缘故，为政者不行教化而一
味用刑，这与杀无辜之人又有
什么不一样呢？

孔子这则“舍”不孝子而息
父子讼的故事，被后世发扬光
大。宋代法学家郑克作《折狱
龟鉴》，清代官员胡文炳在此基
础上又作《折狱龟鉴补》，辑录
自汉代至清朝的正史、政书、笔
记等资料中记载的案例700余
则，排在卷首的“犯义”类案件
130余则，其中“兄弟讼财”“泣
母子讼”“兄谋弟田”“姊隐弟
田”“亲在争产”“离婚合婚”“化

兄弟争”“感兄弟讼”等条，所记
案例与《荀子》中所记孔子的
“故事”如出一辙。

从春秋孔子舍不孝子而息
父子讼，到清代蓝鼎元调解兄
弟争产，礼教、情理融化了争讼
者之间的剑拔弩张。更令人欣
慰的是，争讼的解决皆以当事
人的悔过而结束。

古代在纠纷调解时，常会

使用“拖延”的策略

古人明白，细事（民事）纠纷
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清官也难断是非。现实生
活中，尤其是熟人社会，纠纷的
原因、情形都是复杂多样、难以
详尽的。其中大多数争讼都未
必蕴含着是与非的明确界限。
父子相讼、兄弟相争，更多关涉
的是利益纷争与情感纠葛。正
因如此，古代在纠纷调解时，常
常会使用“拖延”的策略。
“大舜救败”的案例反映了

古代调解程序的和缓。《韩非子》
中记载了这一故事，大意是：历山
的农民发生了田界纠纷，舜赶到
历山，与农人一起耕作。一年后，
划分的田界为众人所公认——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明确的确
权。在河滨打鱼的渔民为争夺
有利地势位置发生了纠纷，舜
赶到河滨与渔民一起打鱼。一
年后，渔民经过教化，将好的地
势位置争相让给长者。东夷的
陶器制作偷工减料，舜到东夷
与陶工一起制陶，一年后制作
出坚固的陶器。韩非子在叙述
完舜的事迹后，引用孔子的话
评论说，舜原本是没有解决农
人、渔人和制陶工的纠纷的，只
是因为风气败坏，舜为“救败”才
到了历山、河滨及东夷，各用了
一年的时间解决了纠纷，恢复
了社会风气。舜每次解决纠纷
的时间都很长，说明纠纷较复
杂，而舜解决纠纷的方法也不
是简单裁决。这种用“期年”的
时间才解决的纠纷显然是说服
式的“调解”。
“大舜救败”的故事，对后

世的调解也有着榜样的作用。
民间自行调解，是古代一

种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途径

古代的纠纷调解大致有三
种形式，即“民间调解”“官批民
调”“官方调解”，但并非所有民
事纠纷都打到公堂之上，有许
多纠纷在德高望重或值得信赖
的“中人”说合下，在民间就得
到了化解，但这种民间“说合”
也有详细的制度安排。

唐代法律规定，婚姻不和
谐，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的
可“和离”，类似于今天的协议
离婚。《唐律疏议·户婚》“义绝
离之”条规定：“若夫妻不相安
谐而和离者，不坐。”对于感情
不和的夫妻，如果两人都愿意
解除婚姻关系，法律是准许
的。正因有了“和离”的规定，
才有了为今人赞叹不已的唐代
“放妻书”，不仅有夫妻间的好
聚好散，也充满了人生的豁达：
“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
宽，各生欢喜。”

元代法律明确规定了婚
姻、财产等纠纷由乡村闾里中
的“社长”解决，“社长”类似于
今天的村长或居委会主任。《通
制条格·卷十六·田令》里的这
条法律常被认为是基层调解制
度化、法律化之始，受到学界重
视：“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
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
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
扰官司。”

社长调解发展到明清，便
有了“申明亭”制度。《大清律
例·刑律·杂犯》中规定：“州县
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
孝、不弟、犯盗、犯奸一应为恶
之人，姓名事迹，具书于板榜，
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
改过自新，则去之。其户婚、田
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劝导解
纷，乃申明教戒之制也。”

民间的自行调解省去了
“打官司”的复杂程序，快捷方
便、节约成本，又可维系亲情、
友情，可以说是多方共赢。就

地解纷的简便程序，也为许多
官吏所接受。古代的官吏并非
一味坐堂断案，而是主动巡视
所辖乡里，发现纠纷及时解决。
和谐公正的纠纷解决理念

调解制度之所以能在古代
中国发挥显著作用，与中国古
代的主流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
系。孔子言：“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汉代“独尊儒
术”的大一统文化确立后，《论
语》中孔子每一句关涉法律的
话都成为后世立法、司法的准
则。就纠纷的解决而言，人们
关注的不只是纠纷的一时平
息，也不只是一事解决，而是通
过纠纷解决的过程展现调解的
目的与导向，以求纠纷的彻底
解决，实现孔子提出的“无讼”
理想。所以，以调解的方式不
仅方便快捷、节约成本、不伤情
面，更是对儒家法律价值观的
贯彻。
《大清拍案惊奇》中记载的

“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巧断
“300文”案就生动体现了调解
的这一特色。案件说的是著名
清官于成龙在广西罗城县令任
上遇到并解决的一起纠纷。中
秋节前一天，年过花甲的钱归
氏到老字号糕点铺“月中桂”买
月饼，店中生意兴隆，嘈杂间，
买了60个月饼的钱归氏与店
家发生了争执：60个月饼，每个
5文钱，共300文钱，钱归氏说
钱已付给店家，店家却说尚未
收到钱归氏的月饼钱，不让其
离开。于成龙刚好路过，被双
方拦住要求明断。虽只是300
文的纠纷，但并不好解决。钱
归氏是一个来自乡里的质朴老
妪，言谈举止，甚至长相都带有
乡间老人所特有的诚实。她专
为买月饼进城，所带的300文
钱已不在身上，坚称付给了店
家。按理说她不会为300文钱
的月饼在节前专程来店中行
诈。纠纷的另一方月中桂，更
是有着“名驰通省，颇负信誉”
口碑的店铺，怎么会为300文

钱而讹诈老妪。与钱归氏发生
争执的店员，在这家店铺已打
工八年，店中规矩严密，他没有
机会将多收的钱据为己有。在
场证人众多，莫衷一是。于成
龙坦诚地说，300文钱究竟落入
谁手，已难以查明。若判钱归
氏再出 300文钱（或退还月
饼），对钱归氏太不公道；但无
根无据判店家输了这场官司，
一个有着良好声誉的店家或许
蒙冤。于成龙见在场至少有
300多人，于是裁定：在场的诸
位“一人一文”，凑足300文给
店家。但于成龙如此裁决的理
由并不是在场的人皆可能窃取
钱归氏的300文，而是“一人一
文”，在“不伤众人元气”的前提
下使众人做了一桩“助人”“息
讼”的善事，同时又可避免对钱
归氏和店家的明显不公。在难
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做到尽
可能的公平。

于成龙调解“300文”案的
智慧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多方面
的，比如古今人们对“公平”相似
的追求和理解，及追求公平的
方式。但其调解方式带给今人
的不同感受和社会效果，也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于成龙劝在
场诸位“慷慨解囊”，这种发自内
心的“你帮我助”，平息的不只是
这场“无益之争”，更是一种值得
提倡的善举。人们通过出“一
文钱”不仅分担了别人遇到的
意想不到的、无奈的“不公”，而
且承担了社会道义，践行了一
次善行。于成龙裁决在场者每
人出一文钱的前提，并非在于
每个人都可能是那个“窃贼”，而
在于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那种
“助人为乐”的道德品质。这场
调解，带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不
仅“止恶”而且“扬善”。

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善恶观
是调解在中国古代得以充分发
展的根本原因，其显示了统治
者治理经验的成熟与智慧，即
“通过教化的手段来维持社会
稳定，不仅可以避免严刑峻法
而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而
且可以在官方与民间形成一套
共享的价值观念”。

马小红（摘自人民论坛网）

春游踏青是一种节令性
的民俗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其源泉是远古农耕祭
祀的迎春习俗，是古人重要的
娱乐活动之一，过去，他们都
玩些啥？

曲水流觞，尽显才气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赵翌告诉记者，关于古代春游
踏青的记载，《尚书·大传》中就
有所记载：“春，出也，万物之出
也。”在西周，万物萌动之时，迎
春郊游于野外就已成为礼制。
《礼记·月令》也讲道：“立春之
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
大夫以至，以迎春东郊。”先秦
时，齐国有“放春三月观于野”
之俗，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代春游，一般人放放风

筝、荡荡秋千，文艺青年则另辟
蹊径。”赵翌说，这《论语·先进》
中就有所体现：“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
归。”在春日结伴出游，歌咏而
归，这是何等快活自在。文艺
青年最爱的“游戏”则是——曲

水流觞。大家坐在
河渠两旁，在上流放
置酒杯，酒杯顺流而
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
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发展
到后来，饮酒的同时，要吟诗作
赋。“古代的文艺青年没少在春
游踏青时作诗。”赵翌介绍，历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曲水流觞活
动，是由南京历史文化名人王
羲之在兰亭发起的修禊活动。
王羲之和东晋名士孙绰、谢安
等四十余人聚会兰亭，得诗三
十七首，结为《兰亭集》，王羲之
本人写下“天下第一行书”《兰
亭集序》。

解衣作帐，花瓣为座

现在我们出门春游踏青，
往往要带很多装备，野餐垫、帐
篷、防潮垫、便携扶手椅……古
人没有这些，出行时怎么办？

赵翌向记者讲述了《开元
天宝遗事》中记载的趣事：“士
女逢春即联袂郊游踏青，路上
遇到好花，就在花前铺席藉草，
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
上的红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

宴的帷幄。”女子出游，路边见
到美丽的花朵，便解衣作帐，就
地野宴，非常生动而充满趣
味。“更不拘小节的，干脆什么
也不要。唐代学士许慎选，每

年春天都要在花园
里摆设露天宴席，邀
请一众亲朋好友赏

花观景。”赵翌介绍，许慎选是
个很“大条”的人，每次邀大家
来赏花，连个座位都没有。别
人就问了：“你设宴赏花，为何
不设座？”他笑说：“我有天然花
茵，何必再设座具！”原来，他让
家中仆人收集花园里掉落的花
瓣，铺于地上，让前来赴宴的人
都直接坐在花瓣之上，反而成
了一件风雅有趣的事情。

雇个小贩，热酒热菜

春游踏青，美景得有美食
相伴。古代山野间没有“农家
乐”，便捷易带的食物也不如现
在多，怎么办？
“解决办法是，如果带不了

食物，那就带上可以在做食物
的人。”赵翌介绍，对“吃货”来
说，不分古代、现代，办法总比
困难多。《浮生六记》中就讲述
了这样一桩趣事：“苏城有南
园、北园三处，菜花黄时，苦无
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
饮，殊无意味。或议就近觅饮

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
花热饮为快……街头有鲍姓
者，卖馄饨为业，以百钱雇其
担，约以明日午后，鲍欣然允
议。”多么机智！对花饮冷酒，
或是出游归来再饮酒，都不如
边赏花边喝一杯热腾腾的热酒
痛快。有人想到了一个妙计：
挑着担子卖馄饨的小贩那儿，
锅碗炉火全都是齐全的，花点
钱雇他一起去，随时随地可以
享受热菜热酒。

于是春游当日，“至南园，
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
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
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
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
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
嚼”。美景加上热腾腾的野餐，
真是让人迷醉在这春天里！

邢虹（摘自南报网）

古人化解民间纠纷的智慧

春游踏青，古人都玩些啥

《曲水流觞图》局部（资料图片）


